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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3/2021_2022__E6_88_90_E

9_83_BD_E4_BC_9A_E8_c42_243176.htm 一、行政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26号《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2条、第7至17条。 二、

办理对象：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 三、办理

条件： （一）申请人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8条

所列基本条件。 （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三）

无会计违法行为。 四、办理程序： （一）报名。申请人持相

关材料到财政部门报名，工作人员初审后受理。对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由工作人员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应当补正的全部材料，符合规定后受理。 （二）考试。考

试科目：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

算化（或者珠算五级）。考试时间：全省每年组织两次会计

从业资格考试，考试时间原则上定于每年4月、11月的第二周

周六、周日进行。考试地点：领取准考证后，到指定地点考

试。考试成绩：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四川省财政厅统一划定。

考试成绩公布后，由报名地点及时通知考生考试成绩。 具备

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含中专）会计类专

业学历（或学位）的申请人，自毕业之日起2年内（含2年）

，免试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或者珠算五级）科目；

已取得初级会计电算化证书（或者珠算五级）的申请人，免

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初级电算化科目。 会计类专业包括：

会计学、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专门化、审计学、财务管

理、理财学。 （三）办证。申请人持相关材料向财政部门提



出办证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作出颁

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定；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规定形式的，当场或者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 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决定。 

对已作出准予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

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五、所需资料

清单： （一）报名和办证时均需提供： 1、学历证、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2、符合免试条件报考人员须提供会计类中

专以上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符合免试初级会计电

算化（或者珠算五级）科目的，须提供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

（或者珠算五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近期同底一寸免

冠照片两张（办证时需一寸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二）全

科考试合格的办证申请人，须填写《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

表》一份并经单位审核盖章，无工作单位的不需要单位盖章

。（申请表空白格式文本可到办理地点领取，也可在成都财

政网上下载）。 六、办理时限：报名：报名期间随到随办；

办证：30日（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考试收费：50元/卷

（科）；证书工本费：15元/证。收费依据：川价费[2003]237

号；川价函[2001]228号。 八、审核（批）权限：经办人。 九

、办理地点：成都市财政局和各区（市）县财政局会计管理

服务窗口 (电话：86265511、86258266)。成都市财政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